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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无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18年3月23日下午14:00时；

网络投票时间：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8年3月23日上午9:30—

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网络投票时间为：2018年3月22日下午

15:00至2018年3月23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召开地点：公司六楼会议室

3、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宋德武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出席大会的股东（代理人）12人，代表股份502,899,264�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25.5187%。其中

现场出席大会的股东（代理人）7人，代表股份400,859,578�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20.3409%；通过网

络投票的股东5人，代表股份102,039,686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5.1778%。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中小股东出席会议7人，代表股份22,505,926�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1420%。 其中，通过网络投票

的中小股东4人，代表股份535,926�股，占公司股份总数0.0272%。

2、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部分股东及见证律师参加了会议，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

《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审议公司《2017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524,343,63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999%；反对525,62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100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1,980,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6645%；反对525,62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2.335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该项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以上通过。

（二）审议公司《2017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524,343,63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999%；反对525,62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100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1,980,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6645%；反对525,62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2.335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该项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

（三）审议公司《2017年年度报告》及《2017年年度报告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524,343,63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999%；反对525,62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100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1,980,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6645%；反对525,62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2.335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该项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

（四）审议公司《2017年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524,343,63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999%；反对525,62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100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1,980,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6645%；反对525,62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2.335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该项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以上通过。

（五）审议公司《2017年利润分配预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24,339,73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991%；反对529,52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100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1,976,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6472%；反对529,52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2.352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该项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以上通过。

（六）审议公司《2017年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524,343,63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999%；反对525,62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100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1,980,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6645%；反对525,62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2.335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该项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以上通过。

（七）审议公司《确认2017年日常关联交易和预计2018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方吉林化纤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吉林化纤福润德纺织有限公司、王剩勇先生、郑桂云女士回避表决)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5,454,06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99.6399%；反对525,626股，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0.360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1,980,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所持股份的97.6645%；反对525,626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所持股份的2.335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有表决权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该项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以上通过。

（八）审议公司《关于2018年续聘中准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24,343,63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999%；反对525,62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100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1,980,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6645%；反对525,62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2.335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该项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以上通过。

（九）审议公司《独立董事2017年度述职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24,339,73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991%；反对525,62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1001%；弃权3,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1,976,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6472%；反对525,62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2.3355%；弃权3,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0173%。

表决结果：该项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以上通过。

（十）审议公司《2017年度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情况的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524,343,63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999%；反对525,62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100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1,980,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6645%；反对525,62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2.335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该项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以上通过。

（十一）审议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524,343,63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999%；反对525,62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100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1,980,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6645%；反对525,62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2.335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该项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以上通过。

（十二）审议公司《更改注册地名并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24,337,23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986%；反对525,62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001%；弃权6,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4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1,973,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6361%；反对525,62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2.3355%；弃权6,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0284%。

表决结果：该项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十三）审议公司《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及填补措施（更新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24,337,23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986%；反对532,02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101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1,973,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6361%；反对532,02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2.363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该项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以上通过。

（十四）审议公司《控股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关于切实履行公司填补即期回报措施承诺》的议

案；（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吉林化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吉林化纤福润德纺织有限公司，王剩勇先

生。 ）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5,461,26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99.6356%；反对532,026股，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0.364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1,973,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所持股份的97.6361%；反对532,026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所持股份的2.363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有表决权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该项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以上通过。

三、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1、律师事务所名称：吉林巡达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程建航 王旭明

3、结论性意见：基于上述事实，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

规、《股东大会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召集人资格、会议审议事项、表

决程序、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三月二十三日

吉 林 巡 达 律 师 事 务 所

JILIN� � XUNDA� LAW� FIRM

吉林化纤：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吉林巡达律师事务所关于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七年年度股东大会

法 律 意 见 书

电话：15354608887� � � � � � � � � � � � � � � � � � � � �传真：（0432）62087788

地址：吉林市丰满区恒山西路58号 Emai:jilinchengjh@126.com

吉 林 巡 达 律 师 事 务 所

JILIN� XUNDA� LAW� FIRM

电话：15354608887� � � � � � � � � � � � � � � � � � � �传真：（0432）62087788

地址：吉林市丰满区恒山西路58号 Emai:jilinchengjh@126.com

吉林化纤：

2017

年年度股东大会法律意

见书吉林巡达律师事务所关于吉林化

纤股份有限公司二

○

一七年年度

股东大会

法 律 意 见 书

致：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

司法》）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及《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吉林巡达律师事务

所接受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的委托，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委派王旭明律师、程建航律师出席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并查验了公司提供

的关于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有关文件的原件和复印件。公司已向本所保证，且已向本所和承诺：公司提供

的文件和所作的陈述和说明是完整的、 真实的和有效的提供一切足以影响本法律意见书的事实和文件，

无任何隐瞒、疏漏、虚假或误导之处。

本所律师本次所发表的法律意见，系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及以前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并基于本所

律师对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理解而形成。

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随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决议一起予以公告，并依法对本法律意见书承担

责任。

本所律师根据我国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

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就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股东大会

的审议事项、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等事项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召开的程序

经本所律师查验，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第八届董事会二十五次会议提议并召集。

公司董事会已于二○一八年二月二十七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

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刊登了的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7年年度股东大

会的通知》（以下简称《股东大会通知》）。 公告了审议事项。

《股东大会通知》列明了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时间和地点、会议出席对象、会议审议事项、会议登记

方法等事项。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召开，提供了网络投票方式，载明了参与

网络投票股东的身份确认与投票程序等内容。

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定于2018年3月23日下午14：00在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六楼会议室召开。

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时间：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8年3月23

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网络投票时间为：2018

年3月22日下午15:00至2018年3月23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经本所律师查验，本次股东大会已按照《股东大会通知》等规定通过网络投票系统为相关股东提供

了网络投票安排。

经本所律师查验，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实际时间、地点与《股东大会通知》所载明的相应事项一致。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关于股东大会召集和

召开的有关规定。

二、 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经本所律师查验，出席大会的股东（代理人）12人，代表股份502，899，264� � � �股，的22.5187� %。 其

中:现场出席大会的股东（代理人） 7�人，代表股份400，589，57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20.3409�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5人，代表股份102，039，686股，占有表决权总股份的5.1778％。

中小股东出席会议7人 ，代表股份22，505，926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1420� %。其中，通过网络投票

的中小股东4人，代表股份535，926股，占公司股份总数0.0272％。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由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有关规定进行了身份认证。 本

所律师对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资格不予审查确认。

公司的董事、监事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和本所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经查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人员的身份证明、持股凭证和授权委托书，本律师认为：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委托代理人均具有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资格，可以参加本次股东大会，并行

使表决权。

本所律师认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

三、 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的资格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是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

四、 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审议事项

根据公司董事会于2018年2月23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刊载的《股东大会通知》，公司董事会已公布了本次股东大会的审议事

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提案如下：

1、审议公司《2017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审议公司《2017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3、审议公司《2017年年度报告》及《2017年年度报告摘要》；

4、审议公司《2017年财务决算报告》；

5、审议公司《2017年利润分配预案》；

6、审议公司《2017年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7、审议公司《确认2017年日常关联交易和预计2018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8、审议公司《关于2018年续聘中准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审计机构的议案》；

9、审议公司《独立董事2017年度述职报告》的议案；

10、审议公司《2017年度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情况的报告》；

11、审议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

12、审议公司《更改注册地名并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13、 审议公司《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及填补措施（更新版）》的议案；

14、审议公司《控股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关于切实履行公司填补即期回报措施承诺》的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新增第13、14项两项临时提案提交本次股东大会审议。 该两项临时提案系公司控股股

东吉林化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截至本公告发布日,持有公司315,307,436股,占公司股本总数的16%）

于2018年3月12日向公司董事会提交了《关于增加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临时提案

的函》,提议将公司2018年3月12日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

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及填补措施（更新版）》和《控股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关于切实履行公司填补

即期回报措施承诺》的议案作为新增的临时提案提交公司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吉林化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提出增加临时提案的申请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和公司《股东大

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临时提案的内容属于股东大会职权范围,有明确议题和具体决议事项,因此公

司董事会同意将该两项临时提案作为新增的临时提案提交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该两项临时提案在2018年

3月13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进行了公告。

综上，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的事项与《股东大会通知》的内容相符。

五、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

本次股东大会对会议通知所列明的议案作了审议并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 结合方式进行了表

决，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就《股东大会通知》中列明的审议事项进行了表决，按规定进行了

监票、验票和计票，并当场公布表决结果。 表决结果为：

（一）审议公司《2017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524,343,63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999%；反对525,62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100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1,980,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6645%；反对525,62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2.335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该项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以上通过。

（二）审议公司《2017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524,343,63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999%；反对525,62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100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1,980,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6645%；反对525,62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2.335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该项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

（三）审议公司《2017年年度报告》及《2017年年度报告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524,343,63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999%；反对525,62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100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1,980,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6645%；反对525,62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2.335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该项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

（四）审议公司《2017年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524,343,63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999%；反对525,62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100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1,980,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6645%；反对525,62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2.335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该项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以上通过。

（五）审议公司《2017年利润分配预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24,339,73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991%；反对529,52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100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1,976,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6472%；反对529,52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2.352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该项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以上通过。

（六）审议公司《2017年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524,343,63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999%；反对525,62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100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1,980,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6645%；反对525,62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2.335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该项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以上通过。

（七）审议公司《确认2017年日常关联交易和预计2018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股东吉林化纤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吉林化纤福润德纺织有限公司、王剩勇先生和郑桂云女士回避表决)；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5,454,06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99.6399%；反对525,626股，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0.360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1,980,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所持股份的97.6645%；反对525,626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所持股份的2.335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有表决权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该项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以上通过。

（八）审议公司《关于2018年续聘中准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24,343,63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999%；反对525,62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100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1,980,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6645%；反对525,62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2.335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该项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以上通过。

（九）审议公司《独立董事2017年度述职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24,339,73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991%；反对525,62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1001%；弃权3,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1,976,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6472%；反对525,62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2.3355%；弃权3,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0173%。

表决结果：该项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以上通过。

（十）审议公司《2017年度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情况的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524,343,63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999%；反对525,62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100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1,980,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6645%；反对525,62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2.335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该项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以上通过。

（十一）审议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524,343,63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999%；反对525,62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100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1,980,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6645%；反对525,62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2.335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该项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以上通过。

（十二）审议公司《更改注册地名并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24,337,23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986%；反对525,62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1001%；弃权6,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1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1,973,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6361%；反对525,62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2.3355%；弃权6,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0284%。

表决结果：该项议案属特别决议事项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十三）审议公司《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及填补措施（更新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24,337,23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986%；反对532,02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101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1,973,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6361%；反对532,02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2.363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该项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以上通过。

（十四）审议公司《控股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关于切实履行公司填补即期回报措施承诺》的议

案（关联方吉林化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吉林化纤福润德纺织有限公司和王剩勇先生回避表决）；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5,461,26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99.6356%；反对532,026股，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0.364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1,973,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所持股份的97.6361%；反对532,026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所持股份的2.363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有表决权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该项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以上通过。

经本所律师验证，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各项议案均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二分之一以

上同意（其中第十二项议案属特别决议事项，该项议案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3以上同

意），相关议案对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

决单独计票，符合《股东大会规则》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资本市场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

工作的意见》的要求。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 结论意见

基于上述事实，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

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召集人员资格、会议审议事项、表决程序、表决

结果均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公司为本次股东大会之目的使用，未经本所律师同意，不得用于任何其他目的。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两份。

特此致书！

吉林巡达律师事务所 经办律师：王旭明

负责人：王旭明 经办律师：程建航

二0一八年三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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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

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于2018年3月12日发出会议通知，于3月22日在上

海市召开。 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9名，实际出席监事9名，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蒋云明主持，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2017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2017年度监事会监督委员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2017年度监事会提名、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四、2018年监事会工作计划；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以上第一项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本次会议还听取了《2017年度财务状况报告》、《2017年度风险管理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本行

金融科技发展及流程银行建设情况的报告》等三项报告。

特此公告。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8年3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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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于2018年3月16日发出会议通知，于3月23日在上

海市召开。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15名，实际出席董事15名，其中傅安平董事以电话接入方式出席会议，符

合《公司法》和本公司章程有关规定。 公司监事会5名监事列席会议。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高建平主持，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并形成决议：

一、关于修订章程的议案；公司章程修订草案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表决结果：同意1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关于核定2018年度呆账核销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关于核销单笔损失金额大于1亿元呆账项目的议案（2018年第一批）；

表决结果：同意1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四、关于制定《香港分行恢复规划》的议案；同意该恢复规划，同时授权董事会风险管理委员会对此

后每年更新后的恢复规划进行审批。

表决结果：同意1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五、关于制定《2018年风险容忍度指标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六、关于制定《2018年国别风险国家分类及限额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以上第一项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并报监管部门核准。

会议还听取了《2017年第四季度全面风险管理状况评估报告》、《2017年度新资本协议实施进展情

况报告》、《关于本行金融科技发展及流程银行建设情况的报告》等三项报告。

特此公告。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3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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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新筑路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成都市新筑路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3月22日以通讯表决形式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二

十次会议，会议通知已于2018年3月21日以电话和邮件形式发出。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黄志明先生召集和主持，应到董

事9名，实到董事9名。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和《董事会议

事规则》等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向农业银行申请授信的议案》

内容详见刊登在2018年3月23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的《关于向农业银行申

请授信的议案》（公告编号：2018-020）。

表决结果：同意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关联董事黄志明、冯克敏回避表决。

三、备查文件

（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成都市新筑路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3月23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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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新筑路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农业银行申请授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申请授信的情况

因公司经营需要，公司拟向中国农业银行新津支行（以下简称“农业银行” ）申请流动资金贷款，贷款额度不超过人

民币8,400万元，贷款期限不长于1年（具体以公司与农业银行签署的贷款协议的期限为准）。

（二）授信担保情况

1、公司拟以自有的土地使用权、房地产作为抵押，为上述贷款额度内的债务提供担保，抵押期限为三年。授信期满后，

公司可向农业银行申请续贷。 抵押物具体情况如下：

公司自有土地使用权【国土证号：新津国用（2010）第5538号，土地面积108701.98平方米】，及地上建筑物【房屋产

权证号：津房权证监证字第0187544号、第0187545号、第0187546号、第0187547号、第0187548号、第0187549号，建筑面积

36598.57平方米】。

上述抵押物账面原值合计5,178.26万元，截至2018年2月，账面净值合计3,912.18万元。

2、公司控股股东新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筑投资” ）为上述授信业务无偿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

3、关联关系

根据《公司章程》、《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新筑投资为公司的关联法人，该事项构成了关联交

易。

4、董事会表决情况

2018年3月22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在审议《关于向农业银行申请授信的议案》时，关联董事黄志明先

生、冯克敏先生回避表决，经其余7名非关联董事一致同意通过。

5、本次关联交易不属于《公司章程》、《深圳证券交易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重大关联交易，无需提

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本次关联交易没有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无需经过有关部

门批准。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新筑投资成立于1996年9月16日，公司注册资本6,180万元，法定代表人为黄志明，注册地址为四川新津工业园区A区

希望路857号；经营范围：项目投资（不含期货、金融、证券）及咨询；投资管理；企业管理咨询、策划、设计；销售：建筑材料

（不含危险品及木材）、沥青、化工原料及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机电产品（不含小汽车）、环保设备、金属材料（不含稀

贵金属）、矿产品（国家有专项规定的除外）、冶金炉料；货物进出口。

新筑投资股东由三位自然人构成，其中：黄志明先生持股80.10%、冯克敏先生持股14.90%、张宏鹰先生持股5%。

新筑投资直接持有公司股份150,170,655股，持股比例为22.98%，为公司的控股股东。

三、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新筑投资为公司提供担保，不收取公司任何保费。

四、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公司的影响情况

新筑投资为公司提供担保，体现了控股股东对公司的支持，利于公司生产经营活动正常进行，不存在损害企业及中小

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关联交易不会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影响。

五、备查文件

（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成都市新筑路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3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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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红旗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 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成都红旗连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于2018年3月23日上

午10:00时以现场与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在成都市高新区西区迪康大道7号公司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通

知于2018年3月20日以电话、邮件通知方式发出，应出席会议董事9名，实际出席会议董事9名(其中董事

梁辰先生以通讯方式参会)，会议由董事长曹世如女士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符合有关法律、

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二、 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内部审计负责人的议案》

表决情况：本议案有效表决票9票，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公司内部审计负责人邓成钢先生因个人原因辞职，经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提名，董事会同意聘任肖刚

先生为公司内部审计负责人，任期自本次董事会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届满为止。

肖刚先生简历详见2018年3月24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及巨潮资讯网上的《成都红旗连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内部审计负责人辞职及聘任的公告》。

三、 备查文件

1、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2、 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成都红旗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三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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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红旗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内部审计负责人辞职及聘任

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成都红旗连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董事会于近日收到了公司副总经理邓成钢先生

提交的书面辞职报告，邓成钢先生因个人原因向公司董事会申请辞去副总经理及内部审计负责人职务。

邓成钢先生的辞职报告自送达公司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邓成钢先生辞去副总经理及内部审计负责人职

务后将不在公司担任其他职务。

公司董事会对邓成钢先生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所作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根据《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有关规定，经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的提名，公司第三届董

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聘任肖刚先生为公司内部审计负责人，负责公司内部审计工作，任期自本

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日止。

肖刚先生简历详见附件

特此公告。

成都红旗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三月二十三日

附件：

肖刚先生个人简历：

肖刚先生，1970年生，毕业于西南财经大学会计专业，大专，会计师。 1990年至2015年期间，曾任攀

钢企业公司机械厂副厂长、 攀枝花钢城集团矿产公司副经理、 成都红艳超市有限公司副经理等职务，

2015年5月进入公司，现任内控部总监。

肖刚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

联关系。 肖刚先生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从未受

过中国证监会任何形式的惩罚，也未受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任何形式的惩戒。 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失信

被执行人目录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股票代码：

600325

股票简称：华发股份 公告编号：

2018-033

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珠海华海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海置业” ）、珠海横琴华发房地产投资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横琴华发” ）。

●本次担保金额及累计为其担保金额： 本次为华海置业提供的担保主债权本金为人民币5亿元，为

横琴华发提供的担保主债权余额为不超过人民币6亿元。 截止本次担保前公司累计为华海置业提供的担

保余额为8亿元，累计为横琴华发提供的担保余额为34.47亿元。

●上述担保均未提供反担保。

●截止2018年3月22日，公司及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529.70亿元。

●截止目前，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的情况。

●上述担保均属于公司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范围。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珠海华海置业有限公司

华海置业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香洲支行申请5亿元贷款，期限为3年。公司为本次贷款

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的主债权本金为人民币5亿元，期限为3年。

（二）珠海横琴华发房地产投资有限公司

横琴华发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分行申请6亿元贷款，期限为3年。公司为本次贷款

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的主债权余额为不超过人民币6亿元，期限为3年。

上述担保均属于公司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范围。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珠海华海置业有限公司

2014年11月成立，注册地点广东省珠海市，注册资本为人民币24,000万元，法人代表王辉，经营范

围：公司章程规定的经营范围。 公司全资子公司。

截止2016年12月31日,华海置业总资产为383,597,049.92元，负债总额373,733,077.34元，其中，

长期借款为0元，流动负债为373,733,077.34元，净资产为9,863,972.58元。 2016年实现营业收入0元,

净利润-139,125.84元。

截止2017年9月30日,华海置业总资产为773,405,679.29元，负债总额533,841,724.97元，其中，长

期借款为100,000,000元，流动负债为433,841,724.97元，净资产为239,563,954.32元。 2017年三季度

实现营业收入0元,净利润-300,018.26元。

（二）珠海横琴华发房地产投资有限公司

2013年11月成立，注册地点广东省珠海市，注册资本为人民币301,960.78万元，法人代表赖小航，经

营范围：公司章程规定的经营范围。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截止2016年12月31日，横琴华发总资产为13,983,447,390.07元，负债总额为11,080,081,593.49

元，其中，长期借款为2,940,000,000元,流动负债为8,140,081,593.49元,净资产2,903,365,796.58

元；2016年度实现营业收入2,675,331.18元，净利润-70,759,397.23元。

截止2017年9月30日,�横琴华发总资产为10,709,821,952.76元，负债总额7,653,037,861.78元，

其中，长期借款为3,638,000,000元，流动负债为4,015,037,861.78元，净资产为3,056,784,090.98

元。 2017年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5,072,627,130.69元,净利润153,418,294.40元。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珠海华海置业有限公司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金额：担保的本金为人民币5亿元；

担保期限： 3年；

反担保情况：该笔担保不存在反担保的情况。

（二）珠海横琴华发房地产投资有限公司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金额：担保的主债权余额为不超过人民币6亿元；

担保期限： 3年；

反担保情况：该笔担保不存在反担保的情况。

四、对外担保累计金额及逾期担保的累计金额

截止2018年3月22日， 公司及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529.70亿元， 占公司2016年经审计净资产的

407.79%，其中为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为477.61亿元。 截止目前，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的情况。

特此公告。

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局

二〇一八年三月二十四日


